


61,407,676 股，占公司在本次会议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2.11%。 

(1)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1 人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

份数为 865,689,528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.80%。 

(2)通过网络系统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32 人，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

7,727,251 股，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.27%。 

概没有赋予持有人权利可出席本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但只可于会上表

决反对决议案的公司股份。 

其中： 

1、境内上市内资股（A 股）股东出席情况： 

A 股股东（代理人）37 人，代表股份 418,236,836 股，占公司 A 股有表决权

总股份总数的 25.05%。  

2、境内上市外资股（B 股）股东出席情况： 

B 股股东（代理人）45 人，代表股份 262,486,988 股，占公司 B 股有表决权总

股份总数的 37.16%。  

3、境外上市外资股(H 股)股东出席情况： 

H 股股东（代理人）1 人，代表股份 192,692,955 股，占公司 H 股有表决权总

股份总数的 36.47%。 

公司部分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

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； 

2、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四

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八年十月九日 



山东晨鸣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

序号 审议事项 股份类别 有表决权股份数 

赞成 反对 弃权 

股数 

占该议案有表

决权股东所持

股份比例 

股数 

占该议案有表

决权股东所持

股份比例 

股数 

占该议案有表

决权股东所持

股份比例 

一 普通决议案一项 

1 

关于延长发行公

司债券股东大会

决议及授权有效

期的议案 

总计：   873,416,779   862,665,565  98.7691%   10,751,214  1.2309%         0    0.0000% 

其中：与会持股 5%以下股东    61,407,676  50,656,462  82.4921% 10,751,214  17.5079% 0  0.0000% 

境内上市内资股（A股）   418,236,836  418,044,136  99.9539% 192,700  0.0461% 0  0.0000% 

境内上市外资股（B股）   262,486,988  256,512,360  97.7238% 5,974,628  2.2762% 0  0.0000% 

境外上市外资股（H股）   192,692,955  188,109,069  97.6211% 4,583,886  2.3789% 0  0.0000% 

 




